
中共新平县委统战部（县民宗局）文稿审核制度

[bookmark: _GoBack]为提高文稿质量，规范文稿起草审核程序，特制定本制度。
第1条  按照“谁负责、谁起草”的原则，由具体责任股室（中心）承担相应文稿的起草工作。
第2条  承担文稿起草的股室（中心）和责任人，要广泛收集、分析研究相关材料，做到情况属实、表述准确、无错词错字、错误标点，从源头上杜绝差错情况发生，确保文稿质量。
第3条 文稿起草责任人要严格遵守有关保密规定，起草文稿涉密的，要在涉密计算机上处理，避免失、泄密。
第4条 文稿付印前，办公室要对公文体例、格式及行文规则等进行认真审核，做到文稿标题完整、文种正确、字词规范。
第5条 凡以县委统战部（县民宗局）名义发出的信息、简讯等须由办公室审核，并报分管领导审批后方可发布。
第6条 凡以县民宗局名义报上级部门的工作总结，重要报告、请示和下发的涉及全县性的文件、通知，须经分管领导审核把关，由局长签批后方可印发。
第7条 凡以县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县委统战部名义报上级部门的工作总结，重要报告、请示和下发的涉及全县性的文件、通知，须经分管领导审核把关，由部长签批后方可印发。
